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坛教人字〔2024〕7 号 

 

2024

 

城区各小学： 

根据《2024-2025 学年常州市金坛区教育招生计划》安排，

为满足华罗庚实验学校滨湖分校办学需求，经研究，决定面向城

区小学选调部分教师到滨湖分校任教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调计划 

共计选调 24 人，具体学科、人数如下： 

学  科 语文 数学 科学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 

人  数 11 6 1 1 3 1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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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选调对象 

华罗庚实验学校（小学部）、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、朝

阳小学、河滨小学、西城实验小学、西城实验小学春风分校、段

玉裁实验小学、段玉裁实验小学城西分校、段玉裁实验小学常胜

分校、华城实验小学、东城实验小学教学一线教师。 

三、报名条件 

1.年龄 45 周岁及以下（1979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，本科及

以上学历，具有相应教师资格； 

2.2019 年及以前在现单位工作，参加工作以来有从事申报

学科低中高各段教学经历，或从事毕业班教学工作 3 年及以上； 

3.师德良好，近五年年度考核全部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； 

4.身体健康，能在教学一线满工作量工作； 

5.曾获得申报学科金坛区基本功或评优课二等奖及以上奖

励，或获金坛区级骨干教师及以上学术称号，或获金坛区级及以

上综合荣誉称号（不含年度考核嘉奖）。 

四、日程安排 

6 月 25 日前，公布调入计划及条件； 

7 月 1 日前，符合条件的教师向学校自主申报，各单位资格

初审同意后，将符合条件的推荐人选相关材料报教育局； 

7 月 5 日前，资格审查； 

7 月 11 日前，若通过资格审查的教师人数少于或等于计划

数，则通过资格审查的教师全部调入；若通过资格审查的教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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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多于计划数，则在通过资格审查的教师中，摇号产生调入人员

名单； 

8 月 20 日前，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五、报名材料 

申报表（见附件）、学历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职称证书、

各类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近五年年度考核结果证明、任教经

历证明等。 

六、相关说明 

1.申报人员须是教学一线教师，现任教学科须与职称评审学

科一致； 

2.综合荣誉称号要求：政府部门评选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、

师德标兵、十佳青年教师、劳动模范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； 

3.调入华罗庚实验学校滨湖分校任教的教师 2023-2024 学

年度仍接受原学校管理和考核，教育教学业绩达到学校考核要求

者，方能办理相关手续； 

4.本次选调后出现学科教师缺编缺额的学校，2024 年新招

聘教师与全区教师流动时将予以补充； 

5.各单位教师申报表（纸质稿一份）、旁证材料（每人一袋）

统一于 7 月 1 日下班前，报送至组织人事科 725 办公室，逾期作

自动弃权处理； 

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要提高认识，及时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坚

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，严格按文件规定执行，做到统筹兼顾、



—4— 

 

适度流动；要仔细做好广大教职工的思想工作，既充分调动广大

教职员工教书育人的积极性，又确保教师队伍稳定有序。 

以上通知，希即公布。 

 

附：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滨湖分校教师选调申报表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 

 2024 年 6 月 25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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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姓    名  性别  
出生 

年月 
 工作时间  

政治面貌  最高学历  
职称 

岗位 
 

工作单位  
任教 

学科 
 

申报 

学科 
 

家庭住址  
联系 

电话 
 

申报学科 

教学经历 

2010.09-2011.07 在金坛 XXXX小学任教三年级语文； 

综合荣誉 

学术称号 

及获得时间 
 

单位意见 

 

 

校长（签名）单位（盖章） 

年月日 

教育局 

审核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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